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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中醫診所督導考核相關參考資料】 

● 依法篇 

● 提升醫療品質篇 

● 申請表單 

● 急救箱配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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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篇 

項目 相關參考連結或函釋 

設置 

➢ 醫療法第 15條：醫療機構之開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登記，經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其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辦理變更登記。前項開業申請，其申請人之資

格、申請程序、應檢具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 衛部醫字第 1091666480號書函暨 109年 12月 29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7633

號函釋示摘要如下： 

(一) 為維護診所醫療照護品質及民眾知的權利，未配置護理人員之診所，

請於明顯處所揭露相關訊息，以供民眾參考。 

(二) 可於診所明顯處所揭露或張貼相關訊息，例如：「本診所護理業務由

醫師親自執行」等公告。 

(三) 上開訊息之揭露，除標示「本診所護理業務由醫師親自執行」外，亦

得以診所執業登記之醫事人力為之，且不以紙本為限。 

➢ 按「民俗調理業管理規範」規定，傳統整復推拿營業場所設置，如與醫療

機構同一地址，應有實體區隔、且獨立門戶及市招。傳統整復推拿人員非

醫事人員，不得受聘僱於醫療機構及從事依法應由中醫師執行之中醫傷科

推拿業務。 

收費 

➢ 醫療法第 21條：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定之。 

➢ 醫療法第 22條：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

據。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 本市醫療機構收費標準 

➢ 按衛部醫字第 1041660848號函釋，醫療機構若以預約治療為名目，預收醫

療費用，已屬違反醫療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應依醫療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款及第 115條規定，處醫療機構 5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下罰鍰，若醫

療機構未依限將超收部分退還病人，應再依醫療法第 108 條第 1項規定，

處醫療機構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

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處 1 個月以上 1 年以

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 按衛部醫字第 1051666889號函釋： 

（一）醫療機構因治療藥品特殊性，預先收取費用以確保病人接受治療一節，

若經地方主管機關審結果，認上開情事屬連續性治療所需，具不可分離

性，且符合醫療法第 81 條規定，先告知病人同意後收取之，並依醫療

法第 22 條規定開給收據，應無不可；惟不論是否先收取費用，病人之

就醫權益均應受相同保障。 

（二）至於分段治療之收費，按醫療費用，係指醫療上所發生之費用而言，應

以醫療服務之提供作為支付之依據。爰分段治療之收費，以每次提供之

醫療服務為原則，但應雙方約定，於治療中分次收取或全部療程結束後

一次收取，並開立收據，並無不可。 

廣告 ➢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醫療廣告管理專區 
返回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025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6285/Lpsimplelist
https://dep.mohw.gov.tw/DOMA/cp-2708-38120-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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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相關參考連結或函釋 

➢ 醫療法第 61條第 1項規定：「醫療機構，不得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

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 

➢ 醫療法第 86條規定：「醫療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假借他人名義

為宣傳。二、利用出售或贈與醫療刊物為宣傳。三、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

開答問為宣傳。四、摘錄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五、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六、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聯合或並排為宣傳。七、以其他不正當方

式為宣傳。」。 

➢ 衛部醫字第 1051667434 號核釋醫療法第 86條第 7款所稱「以其他不正當

方式為宣傳」之範圍，指符合下列各點情形之一宣傳：  

(一) 醫療法第 103條第 2項所定內容虛偽、誇張、歪曲事實、有傷風化或

以非法墮胎為宣傳之禁止事項。 

(二) 強調最高級及排名等敘述性名詞或類似聳動用語之宣傳（如：「國內

首例」、「唯一」、「首創」、「第一例」、「診治病例最多」、「全國或全世

界第幾台儀器」、「最專業」、「保證」、「完全根治」、…等）。 

(三) 標榜生殖器官整形、性功能、性能力之宣傳。 

(四) 標榜成癮藥物治療之宣傳。 

(五) 誇大醫療效能或類似聳動用語方式（如：完全根治、一勞永逸、永不

復發、回春…等）之宣傳。 

(六) 以文章或類似形式呈現之醫療廣告，且未完整揭示其醫療風險（如：

適應症、禁忌症、副作用…等）之宣傳。 

(七) 違反醫療費用標準之宣傳。 

(八) 無法積極證明廣告內容為真實之宣傳。 

(九) 非用於醫療機構診療說明、衛生教育或醫療知識用途，利用「手術或

治療前後之比較影像」進行醫療業務宣傳。 

(十) 非屬個人親身體驗結果之經驗分享或未充分揭露正確資訊之代言或

推薦。 

(十一) 以優惠、團購、直銷、消費券、預付費用、贈送療程或針劑等具

有意圖促銷之醫療廣告宣傳。 

(十二) 其他違背醫學倫理或不正當方式（如：國內尚未使用之醫療技

術、宣稱施行尚未經核准之人體試驗…等）之宣傳。 

➢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福利部前身）94年 3月 17日衛署醫字第 0940203047

號公告醫療法第 61條第 1項所稱禁止之不正當方法： 

(一) 公開宣稱就醫即贈送各種形式之禮品、折扣、彩券、健康禮券、

醫療服務，或於醫療機構慶祝活動贈送免費兌換券等情形。 

(二) 以多層次傳銷或仲介之方式。 

(三) 未經主管機關核備，擅自派員外出辦理義診、巡迴醫療、健康檢

查或勞工健檢等情形。 

(四) 宣傳優惠付款方式，如:無息貸款、分期付款、低自備款、治療

完成後再繳費等。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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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醫療品質篇：  

項目 網頁名稱 

病人 

安全 

➢ 診所年度病安目標（台灣病人安全資訊網） 

➢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第 34條規定：醫療機構應就重大醫療事故，分析

其根本原因、提出改善方案，並通報主管機關。 

➢ 重大醫療事故通報及處理辦法第 3條規定：應通報之重大醫療事故事件，指有

下列異常情形之一：一、實施手術或侵入性檢查、治療，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病人錯誤。（二）部位錯誤。（三）術式錯誤。（四）人工植入物錯置。（五）

誤遺留異物於體內。二、以不相容血型之血液輸血。三、藥品處方、調劑或給

藥錯誤。四、醫療設備使用錯誤。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性騷 

防治 

➢ 性騷擾防治宣導單張 

➢ 按衛生福利部衛部醫字第 1141665701號函： 

一、所謂「執行業務」，不問是否為主要業務或附屬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

所為之醫事專業行為，均屬之。至所謂附屬業務，以醫師為例，指醫師除提

供醫療服務外，尚須附帶履行之義務，例如告知義務、保密義務及轉診義務

等。 

二、醫學倫理之範疇，包括醫學倫理學四大原則(尊重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

行善原則及正義原則)、日內瓦宣言、赫爾辛基宣言及里斯本宣言等，以及各

職類醫事人員職業團體所制定之倫理規範。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中，或利用

職業上機會涉及旨揭行為，即有違醫學倫理。 

三、醫師法第 25條第 4款所稱「執行業務違反醫學倫理」，非僅限於醫師對病人

執行醫療業務情形，凡客觀上可表現其專業性之行為或活動，均屬之。 

兒少 

保護 

➢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表 

➢ 臺中市家庭暴力、性侵害、高風險及兒少保護通報流程 

➢ 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 

➢ 兒童保護提示卡 

 

● 申請表單 

序號 表單名稱 

1 醫療機構網際網路相關資訊聲明事項表 

2 臺中市醫療機構利用電視、廣播醫療廣告核定申請表 

3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暴力通報單 

4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受理醫療爭議調解申請書 

 

 
返回 

https://www.patientsafety.mohw.gov.tw/xcdocb/cont?xsmsid=0M097389053956554860&sid=0Q077534161519504745
https://www.tpr.org.tw/default.php?f_index=T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2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234
https://www.dvc.taichung.gov.tw/2814275/post
https://www.dvc.taichung.gov.tw/832717/832917/1152611/1355404/1699783/po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ZVyW-3S4Y&t=12s
https://ecare.mohw.gov.tw/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6198/27065/1327490/1930351/1937685/post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393646/post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393640/post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6198/26327/26736/26841/393739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393628/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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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箱配備參考： 

項目 數量 

體溫計(肛溫及腋溫) 各 1 支 

血壓計 1 組 

寬膠帶 2 卷 

聽診器 1 組 

止血帶(止血用) 2 條 

紗布繃帶(大、中、小) 各 2 卷 

剪刀 1 把 

彈性繃帶 2 卷 

優碘液 1 瓶 

三角巾 5 條 

護目鏡 2 個 

手套 4 雙 

紙口罩 1 盒 

酒精棉片 10 片 

鑷子(有齒、無齒) 各 1 支 

彎盆 1 個 

乾棉球 1 包 

垃圾袋 2 個 

紗布(2x2、3x3、4x4) 各 2 包 

生理食鹽水(500ml) 1 袋 

壓舌板 2 支 

甦醒球(含接頭及口罩) 1 組 

咬合器 2 個 

口呼吸道(含各種大小型式五種以上) 1 組 

鼻咽呼吸道(含各種大小型式五種以上) 1 組 

手電筒及其備用電源 1 組 

驅血帶(靜脈注射用) 1 條 

活性炭粉末 1 瓶 

 

衛材充足及急救設備功能正常： 

急救藥品適量，至少備有Bosmin(3Amp)【建議增加Amiodarone(3Amp)、Atropine(3Amp)、

Nitrostat（NTG）一瓶等藥品】，且於有效期限內。 

 

 

 

 

 

返回 


